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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跃亨先生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

定对其立案调查。

2021 年 2 月 22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收

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2021 年 4 月 9 日，李跃亨先生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1]4 号。

二、对公司影响

四川天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天邑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31.33%的股份，李跃亨先生未在天邑集团担任职务，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通

过持有天邑集团 34.98%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96%。

2001 年 1 月公司设立之日起至本公告日，李跃亨先生未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也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本次李跃亨先生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不涉及公

司资金、不涉及公司股票，行政处罚决定仅涉及李跃亨先生个人，与公司的日常

经营管理、业务活动无关，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产生影响。

三、《行政处罚决定书》如下：

当事人：李跃亨，男，1946 年 7 月，住址：四川省大邑县。



依据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我局依法对李跃亨操纵 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A 股份）股票和

B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B股份）股票一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向当事

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提

出了陈述、申辩和听证申请，我局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举行听证，听取当事人及

代理人陈述、申辩意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李跃亨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李跃亨控制使用涉案账户情况

2018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6日期间，李跃亨控制使用“李跃亨”“吕

某清”“李某清”“李某勋”“吕某东”“马某”“吕某鑫”“王某 1”“王某 2”“张

某露”“吴某杰”“胡某玉”“陆某强”13 个证券账户（以下称账户组）操纵“A

股份”股票。

2019 年 1 月 21 日至 2019 年 3 月 29 日期间，李跃亨控制使用“李跃亨”“吕

某清”“李某清”“李某勋”“吕某东”“马某”“吕某鑫”“王某 1”“王某 2”“王

某”“张某露”“吴某杰”“胡某玉”“陆某强”14 个证券账户（以下称账户组）

操纵“B股份”股票。

上述期间，账户组除“陆某强”证券账户外，其余账户资金均为李跃亨自有

资金，李跃亨控制使用账户组操纵“A股份”“B股份”股票。

二、操纵“A股份”股票的情况

2018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期间，李跃亨利用账户组，以多种

手段操纵、影响“A股份”价量。

（一）集中资金优势和持股优势连续买卖

李跃亨控制账户组在操纵期间，持有流通股数量占该股实际流通股数量的平

均比例 5.69%,其中占比超过 10%的交易日共有 5 天，占比超过 5%的交易日共有

21 天，最高占比 16.03%。账户组交易量占该股市场交易量的平均比例 14.17%,

占比超过 20%的交易日有 11 天，占比超过 10%的交易日有 24 天，最高占比

36.95%。竞价买入成交量占市场竞价成交量的平均比例 17.14%, 最高买入占比

49.41%,买入占比超过 20%的交易日共有 16 天。竞价卖出成交量占市场竞价成交

量的平均比例 11.92%,最高卖出占比 46.40%,卖出占比超过 20%的交易日共有 11



天。在 30 个交易日中申买委托量和申买成交量排名均为市场第一，在 20 个交易

日中申卖委托量和申卖成交量排名均为市场第一。账户组在操纵期间的 13 个交

易日中存在 15 次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拉抬盘中及尾盘价的行为，拉抬股价

平均涨幅 3.03%,最高涨幅 6.04%。

（二）在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交易

李跃亨控制账户组在 16 个交易日中，多次以相同价格和数量申报的方式实

施对倒交易，参与对倒交易的账户共计 10 个，对倒交易共计 101 笔，累计对倒

成交 615,899 股，对倒成交量占同期市场成交量比例最高 10.38%。

（三）集合竞价虚假申报并反向交易

李跃亨控制账户组在 5个交易日的 5个时段，在集合竞价阶段，分别以高于

前收盘价 10.01%、10.03%、10%、9.99%、9.99%的申买价大量申买后，短时内全

部或部分撤单，开盘后反向卖出并大量成交。例如：2018 年 12 月 5 日 9 时 15

分 8 秒，账户组以高于前收盘价 9.99%的 21.68 元的价格申买 10 万股，占期间

市场申买量的 43.31%。9 时 19 分 47 秒，账户组将前述 10 万股全部撤单，占账

户组申买量的 100%。当日该股最高虚拟开盘价涨幅 7.56%。开盘后 30 分钟内，

账户组反向卖出成交 994,600 股,成交金额 18,730,508 元。

上述操纵行为对“A股份”股价产生影响：2018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5 日期间，该股收盘价涨幅 10.18%,同期上证综指涨幅 0.79%,相比偏离

9.39%。同期工业机械指数跌幅 1.88%,相比偏离 12.06%。2018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3 日期间，该股收盘价涨幅 3.91%。同期上证综指涨幅 1.96%,相

比偏离 1.95%。同期工业机械指数涨幅 9.87%,相比偏离 5.96%。2018 年 11 月 14

日至2018年 11月 30日期间，该股收盘价涨幅22.75%。同期上证综指跌幅2.51%,

相比偏离 25.26%。同期工业机械指数跌幅 9.87%,相比偏离 32.62%。

三、操纵“B股份”股票的情况

2019 年 1 月 21 日至 2019 年 3 月 29 日期间，李跃亨利用账户组，以多种手

法操纵、影响“B股份”价量。

（一）集中资金优势和持股优势连续买卖

李跃亨控制账户组在操纵期间持有流通股数量占该股实际流通股数量的平

均比例 5.71%,其中占比超过 10%的交易日共有 3 天，占比超过 5%的交易日共有



21 天，最高占比 11.40%。账户组交易量占该股市场交易量的平均比例 11.94%,

占比超过 20%的交易日有 10 天，占比超过 10%的交易日有 25 天，最高占比

41.64%。账户组竞价买入成交量占市场竞价成交量的平均比例 13.07%,最高买入

占比为 50.03%,买入占比超过 20%的交易日共有 11 天。账户组竞价卖出成交量占

市场竞价成交量的平均比例 10.82%,最高卖出占比 40.78%,卖出占比超过 20%的

交易日共有 12 天。在 21 个交易日中申买委托量为市场第一，在 27 个交易日申

买成交量排名市场第一，在 20 个交易日中申卖委托量排名市场第一，在 21 个交

易日申卖成交量排名市场第一。

李跃亨控制账户组在 9个交易日存在 9次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拉抬盘中

及尾盘价的行为。拉抬股价平均涨幅 3.01%,最高涨幅 4.08%。其中，在盘中拉抬

股价后当日，累计卖出 1,019,941 股，卖出金额 18,56,206.52 元；在尾盘拉抬

股价后次日，累计卖出 2,783,162 股，卖出金额 52,334,472.82 元。

（二）在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交易

李跃亨控制账户组在 10 个交易日中多次以相同价格和数量申报的方式实施

对倒交易，参与对倒交易的账户共计 11 个，对倒交易共计 58 笔，累计对倒成交

409,009 股，对倒成交量占同期市场成交量比例最高为 15.84%。

（三）集合竞价虚假申报并反向交易

李跃亨控制账户组在2019年3月1日9时17分39秒，以高于前收盘价9.98%

的价格申买，并于 9时 19 分 34 秒全部撤单。开盘后账户组反向卖出并成交。

上述操作行为对“B 股份”股价产生影响：2019 年 1 月 21 日至 2019 年 3

月 26 日，该股收盘价涨幅 25.65%。同期上证综指涨幅 15.45%,相比偏离 10.20%。

同期林木产品指数涨幅 20.62%,相比偏离 5.03%。

四、李跃亨操纵获利情况

2018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李跃亨控制并决策账户组对“A

股份”实施操纵，账户盈利 6,625,368.84 元；2019 年 1 月 21 日至 2019 年 3 月

29 日，李跃亨控制并决策账户组对“B股份”实施操纵，账户盈利 6,604,391.79

元，以上合计盈利 13,265,760.63 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证券账户的交易资料、资金流水、电子设备取证信息

和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李跃亨的上述行为违反 2005 年《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三）

（四）项之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所述操纵市场行为。

当事人及代理人在陈述申辩材料和听证会上主要提出以下申辩意见：

第一，当事人无操纵主观故意和能力，我局认定不当。当事人开户动机、参

与股票交易的特点证明其不具备操纵主观意图和能力。交易员的询问笔录与事实

不符,当事人并未“指示”过交易员具体交易“手法”，也无“诱导”或“诱骗”

其他投资者跟单行为，不考虑其主观因素将涉案行为认定为操纵不符合相关立法

解释和相关稽查案例分析。

第二，“陆某强”账户不应纳入违法事实中。陆某强账户资金及损益都陆某

强承担，不应当将此账户纳入到当事人控制账户的行为范围中。

第三，涉案交易行为不构成连续操纵行为。当事人及代理人通过持仓数量、

交易量等维度判断，涉案交易行为是正常连续买卖而非操纵行为。认定操纵行为

要考察各相关常用指标及交易合理性，且 A股份、B股份的流通股规模极小、交

易量也并不活跃，账户组在案涉期间内的持股比例和交易量实属正常范围。

第四，涉案交易行为不构成洗售操纵。涉案交易行为在交易“A 股份”“B

股份”股票过程中不存在洗售操纵的意图，其对倒规模小，零星发生，对倒并不

是案涉账户组交易上述股票的手法之一。

第五，涉案交易行为在交易“A股份”“B股份”股票过程中不存在拉抬早盘

的意图，相应交易也不构成操纵开盘价。

第六，当事人及代理人通过涉案交易行为持仓绝对值、分时股价涨幅、相关

交易行为占比等多种计算方式，认为涉案交易行为未对“A股份”“B股份”股票

交易的价和量产生不当影响，涉案期间股价波动受其他市场利好因素影响。

第七，请求综合当事人的社会贡献、社会舆论以及已解散炒股团队的事实，

不予行政处罚。

经复核，我局认为：

第一，当事人雇佣专门人员在固定场所从事股票交易行为，账户资金来源、

账户盈亏（除陆某强账户）均由当事人承担，李跃亨虽未具体执行每一笔交易行

为，但知悉交易相关具体情况，在调查阶段询问笔录中也自认其知悉交易行为存

在异常，并放任了违法行为的发生，足以印证当事人在操纵行为中处于核心地



位，具有领导、策划和组织作用。客观上，账户组的交易方式既有在实际控制的

账户之间进行交易，也有集合竞价虚假申报并反向卖出行为，还有集中资金与持

股优势连续买卖，拉抬盘中及收盘价，在拉抬过程中、拉抬后或尾盘拉抬次日反

向卖出获利，在连续交易中还存在建仓拉抬、出货行为，上述操作手法并非偶然、

零星发生，而是在涉案期间反复出现，这些非正常的操作手法，足以证明涉案交

易行为是为实现其操纵意图而故意实施的行为，非正常交易行为。认定上，我局

充分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并非仅依据相关人员指认，且开户动机不影响操纵行为

本身主观故意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诱导”或“诱骗”并非《证券法》

明确规定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构成要件，我局认定操纵证券市场行为是以《证券

法》为依据，而不是以某种学术观点为依据。综上，足以证明当事人具有操纵的

主观故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于法有据，我局对当事人及代理人提出的第一

项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第二，操纵期间李跃亨实际控制和使用“陆某强”账户。“陆某强”账户为

李跃亨实施操纵的工具之一，该账户与账户组中其他账户共同完成操纵行为，客

观上影响股票价格正常形成机制，应共同视为李跃亨操纵市场的工具，不以资金

来源、收益等为先决要件。同时，基于任何人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原则，该

账户应当纳入违法事实。我局对当事人及代理人提出的第二项申辩意见不予采

纳。

第三，涉案行为采取了多种操纵手法企图影响市场正常价格机制的形成，我

局根据账户组在操纵期间交易“A股份”“B股份”股票的交易记录分析，账户组

交易量占比、买比重、持股比等数值明显偏高，具有明显的资金优势和持股优势。

当事人在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多次以相同价格和数量申报的方式实施对倒交易，

参与对倒交易的账户共计 10 个，对倒交易共计 101 笔,在集合竞价以高于前收盘

价 10.01%、10.03%、10%、9.99%、9.99%的申买价大量申买后，短时内全部或部

分撤单，开盘后反向卖出并大量成交，其特点表明当事人明显不以成交为目的，

具有明显的操纵主观故意。涉案行为均服务于操纵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这一不

法目的，其在涉案期间部分交易日、部分时点的交易指标较低甚至没有发生交易，

并不影响对操纵行为和操纵期间的认定。我局对当事人及代理人提出的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第四，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在每个交易日或者每个交易日的

每个时段、每个时点都在实施操纵行为，不意味着每个时点的交易行为都产生即

时的价量影响，不应将交易行为主观、人为的割裂分析和判断。市场其他因素对

股价的影响，并不影响我局对操纵行为本身的认定，在涉案行为已对涉案股票价

格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市场其他因素对股价的影响并不能作为排除涉案交易行为

构成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合理理由，不能阻断其交易行为的违法性。我局对当事

人及代理人提出的第六项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第五，当事人的社会贡献、社会舆论与本案违法行为的认定无关。本案已考

虑了当事人及时纠正违法行为的情形，且已在量罚中予以了考量。我局对当事人

及代理人提出的第七项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2005 年《证

券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我局拟作出以下决定：

没收李跃亨违法所得 13,265,760.63 元，并处以 13,265,760.63 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开 户 银 行 ： 中 信 银 行 北 京 分 行 营 业 部 ， 账 号 ：

7111010189800000162， 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和四川证监局备案。当

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9 日


